
臺中市 114學年度國民中學新生入學工作期程表

                                         113年 12月 13日中市教中字第 1130110104號函訂定

擬定起訖日期

工作概要

教育局 市立國中 私立國中 國民小學

1月 2日（星期四）至

1月 24日（星期五）

1. 確定各國中學

區。

2. 公佈學區一覽

表至相關單位

及各國中小。

2月 8日（星期六）前
公告藝才班招生

簡章

3月 20日(星期四)
新生名冊導入線

上報到系統

3月 21日(星期五)前

招生辦法報局核

備(須檢附本局最

近 1次班級數與

學生數核定函)。

3月 17日（星期一）至

3月 28日（星期五）

督導各國小函送

應屆畢業生名

冊。

1.規劃新生報到

工作。

2.與國小密切聯

絡。

1. 召開應屆畢業

生升學或家長

座談會，並邀

請學區內國中

相關人員參加

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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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小繕造應屆

畢業生名冊乙

式三份，一份

存校，二份連

同電子檔（詳

見附註一）送

至各學區國

中。

3. 本土語選習調

查詳見附註四

3月 29日（星期六）

督導各私立國中

辦理招生事宜。

1. 受理國小應屆

畢業生登記

(本市學生需

持本市市立國

中繕造之新生

入學通知單正

本始得報

到)。

2. 登記人數回報

教育局。

3月 30日（星期日） 督導各私立國中

辦理招生事宜。

藝才班術科測驗 1. 辦理新生抽

籤、報到。

2. 錄取人數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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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3月 31日（星期一）至

4月 8日（星期二）

受理原學區學生

至私立國中就學

名單。

通報新生原學區

學校。

4月 7日（星期一）至

4月 11日（星期五）

督導各市立國中

清查新生戶籍分

發入學準備事

項。

1. 繕造新生入

學通知單，並委

請各國小分(寄)發

予新生。

2. 知會學區內

各國小新生報到

及訓練各項事

宜。

協助各國中分

（寄）發新生入

學通知單予應屆

畢業生，並指導

入學應注意事

項。

4月 11日（星期五）

1. 公告藝才班招

生結果。

2. 完成第一次體

育班招生及公

告

4月 18~19日

（星期五、六）

督導各市立國中

辦理新生報到入

學有關事宜。

藝才班及體育班

新生報到

4月 20~21日

（星期日、一）

督導各市立國中

辦理新生報到入

市立國中非總量

管制學校新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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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有關事宜。 到

4月 27~28日

（星期日、一）

督導各市立國中

辦理新生報到入

學有關事宜。

市立國中總量管

制學校新生報到

4月 29~30日

（星期二、三）

督導各市立國中

辦理新生報到入

學有關事宜。

市立國中新生轉

介報到及私立學

校新生補報到

5月 1日(星期四)
彙整各校新生報

到入學人數

5月 24日(星期六) 資優鑑定初選

6月 11~13日

（星期三~五）

各市立國中畢業

典禮

6月 12~14日

（星期四~六）

各市立國小畢業

典禮

6月 26日（星期四）至

6月 27日（星期五）

1. 持續查明未辦

理報到新生資

料。

2. 彙整各校新生

報到入學人數

並辦理班級數

核定事宜。

1. 持續查明未辦

理報到新生資

料，並於學生

資源網配合填

報已報到就學

名單(詳見附

註三)。

2. 統計並呈報新

生登記入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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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3. 送未報到新生

名冊電子檔。

6月 28日(星期六) 資優鑑定複選

附註：

一、已使用臺中市國中小雲端校務系統的學校，請採用線上匯送方式傳送畢業生資料，若升

    學國中未使用本系統，請以電子檔方式傳送畢業生資料至升學國中。若國小未使用本系

    統，請依照Excel附件格式彙整畢業生資料並送交學區國中。

二、本局於114年 3月 20日依學生資源網新生名單轉入臺中市國民中小學新生線上報到系

統，請各國中搭配國小端匯送之新生就學意願調查名冊，發送新生入學通知單。

三、114年 5月 1日起即可至學生資源網填報已報到名冊；114年 8月 30日起填報已入學名

冊。

四、本局於臺中市國民中小學雲端校務系統建置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文轉接模組，

請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於每年度 4月 30日前完成應屆畢業生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

語文選習情形資料轉接工作，簡述如下：

(一)應屆畢業生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文選習情形填報：請每學年度六年級班級

導師於完成填報畢業班升學學校後至學務系統【教職員/導師作業/填報事項/填報畢

業班本土語選修意願】完成班級學生選修語別設定。

(二)應屆畢業生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文選習資料匯送：請各校具註冊組權限者

每學年度俟 6年級各班導師完成資料填報後至學務系統【教務處/註冊組/學生資料

管理/畢業生作業/畢業生本土語選修意願】確認各班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語

文選習填報資料後點選【匯出資料至升學國中】將選習資料匯送至各國民中學。

(三)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可於每年度 4月 30日後至學務系統【校務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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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與統計/國小畢業生本土語選修統計】下載相關資料，以預作當學年度七年級本

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文課程開課及師資安排之準備(新住民語文課程國中部分

未納入課綱選修，惟建議學校仍可採社團方式辦理)。

6


